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沪市监书〔2026〕264号

对市十六届人大四次会议

第0973号代表建议的答复

臧秀娟等代表：

你们提出的“关于完善活禽交易治理体系、保障城区公共卫生安全的建议”收悉，经研究，现将办理情况答复如下：

活禽交易是保障部分市民传统消费需求的重要渠道，也是疫病防控、环境卫生整治和市场秩序监管的重点难点。为进一步防范和控制城市公共卫生风险，市商务委、市农业农村委联合发布《关于本市暂停活禽交易有关事项的公告》，自2025年1月1日起至2027年12月31日，全市范围内暂停活禽交易。

近年来，本市相关职能部门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上海市动物防疫条例》《上海市活禽交易管理办法》等，对本市活禽非法交易进行监管执法。一是强化部门协同，构建联防联控格局。市场监管、城管执法、农业农村、公安等部门，围绕法律法规适用、部门职责边界、执法关键环节等重点问题开展会商研判，为执法工作提供支撑。二是聚焦源头管控，筑牢疫病防控防线。市农业农村委依托“上海市畜牧兽医管理系统”预警功能，强化指定市境道口查验管控，对入沪活禽运输车辆实施查证、验物、消毒等监管，入沪活禽运输车辆取得道口签章后方可进入本市定点屠宰场，严防流入各类交易市场。严格规范活禽产地检疫等相关工作，从源头筑牢防疫防线。加强家禽屠宰能力建设，全市4家定点屠宰企业设计屠宰能力本市地产及入户活禽的屠宰需求。规范屠宰环节监管，加强对合规活禽屠宰企业的日常监管，确保屠宰环节符合防疫要求。做好高致病性禽流感强制免疫工作，部署春、秋季重大动物疫病强制免疫、监测和流行病学调查等工作，强化免疫质量管控。市卫生健康委强化综合防控，规范落实监测预警、诊断治疗、健康宣教等措施。同时，定期联合相关部门开展疫情风险研判。三是深化执法整治，规范活禽交易秩序。市场监管部门加强市场内活禽交易监管，督促市场开办方落实主体责任，加大执法力度，查处违法行为。城管执法部门加大对市场外占道、流动设摊等违规活禽交易的执法力度，依法从严查处违法行为。公安部门会同相关部门对涉及活禽交易的犯罪行为开展打击整治。建立动物无害化处理体系，暂停活禽交易期间，市农业农村委下属事业单位市动物无害化处理中心负责执法部门罚没的非法交易活禽进行无害化处理。2025年以来，相关部门共查处活禽非法经营案件200余起。

你们指出的当前街边门店活禽交易存在的监管痛点与现实矛盾，提出的意见建议针对性、实用性强，为监管部门优化工作举措、破解治理难题提供了重要参考。今年初，针对松江区岳阳街道门店销售活禽行为，市场监管部门主动跨前一步，会同农业农村、城管执法、公安等部门会商研究，明确建立协同机制，就适用的法律法规达成一致意见，同时对该区域连续开展多轮联合执法，取得了一定成效。但我们发现在实践中，仍存在活禽非法交易治理短板，如法律依据不完善、部分违法行为隐蔽性强、市民消费习惯尚未完全转变等，增加了执法难度。

下一步，相关职能部门将依法履行职责，共同做好活禽交易监管工作。一是完善法规制度，夯实监管法治基础。配合市商务委加快推进《上海市活禽交易管理办法》修订进程，结合执法实践，针对监管边界模糊、处罚力度不足等问题，提出针对性修订建议，为全链条监管提供坚实法治保障。二是健全协同机制，提升综合治理效能。进一步完善跨部门信息共享、联勤联动、联合执法工作机制，依托网格化管理机制，相关部门按照职责分工处理，合力破解门店交易、隐蔽售卖等难题。三是强化全链条监管，筑牢公共卫生防线。农业农村部门持续强化指定市境公路动物防疫监督检查站检查力度，深化数据预警应用，严防活禽非法流入本市。持续强化重点人兽共患病防控，常态化开展高致病性禽流感监测和流行病学调查。卫生健康委坚持联防联控，加强监测预警、风险研判、健康宣教等重点措施，防范城市城市公共卫生风险。市场监管、城管执法、公安部门持续加大执法打击力度，对违规交易、违法犯罪行为保持高压态势。四是深化源头治理，引导消费习惯转变。配合行业主管部门推动活禽交易向集中屠宰、冷链配送、冰鲜上市转型，加大冰鲜禽肉产品供给保障力度，引导公众转变消费习惯，从源头上减少违规活禽交易需求，构建疏堵结合、标本兼治的长效治理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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